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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 明 市 五 华 区 教 育 体 育 局

五教体函〔2025〕6号

关于昆明市五华区第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
第 087号建议答复的函

胡玉峰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启动五华区科普读物审定工作的建议》已收

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建议内容（简述）

您在建议中提出，希望五华区教育体育局启动科普读物的审

定工作，以规范科普读物质量，更好地服务于我区青少年科学素

养提升。

二、答复正文

（一）具体办理工作内容

收到您的建议后，我局高度重视，立即组织相关科室进行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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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研究。我们深刻理解您对提升科普读物质量、保障青少年阅读

内容的关切，这与我们努力的方向完全一致。我局始终致力于推

广优质科普教育，通过开展科普活动、推荐优秀书目等方式引导

青少年阅读。针对您提出的“启动科普读物审定工作”的具体建

议，我们进行了深入的政策研读和可行性分析。

经查证国家及省、市现行政策法规，特别是《中小学教材管

理办法》（新广出发〔2015〕45号）以及教育部、中纪委等部门

联合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

知》（教基二厅〔2023〕1 号）、《关于治理教育乱收费规范教育

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，有以下几个特点：

1.审定权限层级要求高：中小学教辅材料（包含科普类读物）

的选用、审定权限集中在省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。需由“省级

中小学教辅材料评议委员会”组织专家进行严格评审，形成省级

推荐目录后方可使用。省教育厅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印发<中小学

课外读物进校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(教材[2021]2号）文件要求，

下发了《云南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课外读物进校

园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，明确“学校要严格落实‘凡用必审’原则”。

凡未按照有关要求严格审核的教材、教辅、读物和各类资源，

一律不得进入学校使用。学校不得接受任何单位和个人违规推

销教材、教辅、读物和各类资源。

2.县级缺乏独立审定资质：县级教育行政部门（如区教育体

育局）未被赋予独立开展教辅材料或科普读物审定的资质和权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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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纪律要求严格：严禁地方擅自增设审定项目或目录，所有

进校园读物必须严格遵循省级目录管理要求，严防违规推荐行为。

因此，作为县级教育行政部门，我局目前不具备独立启动和

实施科普读物审定工作的法定资质和条件，直接开展此项工作存

在政策层面的根本性限制。

（二）办理结果

您建议启动区级科普读物审定工作，受限于国家及省级现行

政策关于审定权限的明确规定和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缺乏相应资

质，目前无法直接采纳实施。

（三）下步工作计划

虽然受限于权限无法直接启动审定，我局将持续采取以下措

施，积极回应您对科普读物质量的关切：

1.强化推荐引导：紧密依托省、市教育部门发布的《中小学

图书馆（室）推荐书目》、《优秀科普读物推荐目录》等权威资源，

结合学科教研员、一线教师和图书馆专业人员的意见，定期遴选

并向全区学校推荐适合各学段学生的优质科普读物。

2.完善校内审核机制：指导并监督各中小学校严格落实课外

读物进校园管理制度，要求学校成立由校长、教师、家长代表等

组成的“课外读物审核小组”，对拟引入校园（包括图书馆、班级

书架等）的科普读物进行内容科学性、适宜性审读，严把入口关，

并报区教育体育局备案。

3.积极向上反映诉求：我局已将基层对科普读物规范化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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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实际需求及面临的权限限制，专题向昆明市教育体育局汇报，

建议在省级推荐目录框架内，探索增设区域性科普读物推荐模块

的可能性，或争取在市级层面探索更灵活的评估推荐机制，以期

未来为基层学校提供更多符合规范且适宜的优质科普读物选择。

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您的建议是对我们工作的

有力鞭策，我们将继续努力，不断优化科普教育工作，为五华区

青少年营造更健康、更优质的科普阅读环境。

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以上答复，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

2025年 7月 14日

联系人及电话：陈华鑫：13312517875

时 杰：15887128629

抄送：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，区政府督查室。

昆明市五华区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2025年 7月 14日印发


